
追 问

727亿元几乎全经银行“公对

私”的平台转移，内部人士称监管

缺位。

据介绍，本案中“地下钱庄”多

达727亿元的交易几乎全部通过

银行“公对私”业务平台完成。令

人不解的是，为何近三年里，人民

银行的相关部门对这个“地下钱

庄”的非法交易一直没有察觉呢？

“监管不到位是主要原因。”

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一位内部

人士说，银行监管部门对开设账

户、中小型个体单位注册及运营

情况的监管还不全面，不能实时

发现可疑资金交易账户的活动情

况。地下钱庄采取一头打钱另一

头取款的方式，转账迅速，监管和

打击难度很大。

还有银行业人士分析，对银

行而言，大量资金往来有两个好

处，一是可以取得一定的结算收

入，其次是能获得资金沉淀。资

金紧张的局面下，银行对存款争

夺激烈，几百亿资金沉淀对银行

极具吸引力。这也可能是资金如

此异动都未被发觉的根本原因。

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规定，大笔资金“公对私”

转账须向银行提供大量材料证明

资金流向，而银行应进行适当审

查。事实上，自2007年7月开始，

各银行开始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关

于改进个人支付结算服务的通

知》，“公对私”转账仅需提供转账

用途，交易的真实性由客户自行负

责。这一定程度上让银行“公对

私”业务平台凸显洗钱风险。

记者还注意到，该案中20家

“空壳”公司均在工商部门注册登

记，均为中介公司出资，验资后即

将注册资金抽出。但是直至案

发，工商、税务等部门仍未察觉，

而案发前中介代理机构的严重违

规、违法也未得到查实。

眼皮下巨资异动
银行竟毫无察觉？

海南警方调查发现，这个

由六人组成的犯罪团伙，成员

均为广东省普宁市人，以家族

挚友为主，有着极为严密的组

织结构和细致分工。其中，具

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刘越负责

整体统筹策划，其他成员负责

承揽客户、网银转账操作等，

各负其责从不交叉。

犯罪嫌疑人刘越说，2008

年下半年深圳市各大商业银

行相继停止办理“公转私”业

务后，他们将目光瞄向海南。

同年6月，与犯罪嫌疑人李育

胜商定，在海南省注册一批

“空壳”公司，开设公司银行账

户，在深圳通过网银操作，为

“客户”转款提现，利润平分、

风险共担。

随后，刘越等利用中介公

司和假身份证，在海南省海

口、三亚注册成立 20 家“空

壳”公司，并在深圳市注册、购

买部分“空壳”公司，用购买来

的假身份证开设多个个人结

算账户和网银。

2008 年 10 月至 2010 年 7

月，该犯罪团伙以深圳市汇金

信投资有限公司为掩护，使用

20家“空壳”公司的企业账户

和一些个人结算账户，非法办

理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从中扣

除0.4‰至 3.5‰的“手续费”，

获取巨额回报。

两年时间里，这个地下钱

庄逃避银行监管，广泛联络业

务，构建起一个南至云南北到

黑龙江，东起上海西达新疆的

“钱庄业务”网络。

经查，共接收全国 29 个

省份 2337 家上游公司资金

727亿多元，分别转至4473个

境内外个人、公司账户，非法

获利3200多万元。

“业务”覆盖29省份

据介绍，调查这起特大

转账提现型地下钱庄案件过

程中，侦办人员先后在海口、

三亚、深圳等地 20 多个银行

网点调取 100 多个可疑账户

的开户资料及10万多条交易

记录，确定在海口、三亚共计

20家公司账户资金支付交易

金额巨大，涉嫌非法经营犯

罪。

“短期内公司账户支付

交易额高达数十亿元，一天

之内就发生交易几百笔、金

额几个亿，涉及全国 10 多个

省市近千个上、下游账户。”

侦办人员指出，线索涉及的

公司其注册资金均为 100 万

元，具有资金流向与公司经

营状况不符的特点。

据办案人员介绍，这些

公司都是无经营业务、无经

营人员、无办公地址的“空

壳”潜公司，工商注册登记手

续、银行开户均由中介代理

机构代办，大额资金的支付

全部通过网银操作完成。

涉嫌非法经营犯罪

据银行业人士介绍，地

下钱庄是指从事资金支付结

算业务、买卖外汇、跨境转款

等非法经营业务活动的非法

金融组织。

有从事过地下钱庄的犯

罪嫌疑人称，“客户”弃正规

金融机构而选择地下钱庄，

主要有几种目的：一是为偿

还境外赌债、支付货款、走私

外 汇 等 目 的 ，非 法 买 卖 外

汇。二是将银行划转至企业

账户的贷款转移出来挪作他

用。三是向境外转移资金用

于买房、炒股等。四是转移

资金用于虚报注册资本等违

法犯罪活动。

侦办人员介绍说，地下

钱庄资金交易高度隐蔽，大

量外汇收支游离于银行体系

之外，容易为一些通过贪污

腐败、走私、贩毒等非法渠道

获得的收益披上“合法”外

衣。

“钱庄”易成洗钱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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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 ZHOU 2012年2月26日 星期日

编辑丁家发 组版 方芳 校对 陈燕15热线 0551-2620110
www. xksq.net

海南地下钱庄两年
“转运”727亿资金

来自广东普宁的6人团伙，利用一家深圳投资公司做掩护，20家在海南注册的“空壳”公司为载体，为“客户”办理转款提现等。

2008年到2010年间，他们共“转运”资金727亿多元，“业务”覆盖全国29个省份，非法获利3200多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交易几乎全部通过银行“公转私”业务平台，使用网银仅需数分钟即可完成异地转账。但近三年里，银行及

相关部门对此毫无察觉。这是海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近期破获的一起特大转账提现型地下钱庄案件。记者调查发现，该案件暴露

出的对地下钱庄监管乏力、资金来源和流向不明等问题发人深省。 综合新华社等报道

无独有偶

2007年以来，广东汕头一对

连氏兄妹（化名），利用自己和亲

友的身份证，先后在重庆市高新

区注册成立6家“空壳”公司，用

网银在公司、个人账户间转账，将

在广东不能直接从公司账户转入

个人账户的资金，借道重庆实现

“中转”，并从中赚取“中转费”。

除连氏兄妹外，这个“地下钱

庄”还包括3个小团伙，涉案人员

共18人，其中2人是重庆人，其余

为广东人，全部是亲戚关系。据

调查，2007年至2011年5月，该团

伙非法“洗钱”高达人民币620亿

元，系重庆迄今查办的最大地下

钱庄案。

该案18名涉案人员因涉嫌非

法经营罪，近日已被提起公诉。

重庆最大地下钱庄案近日提起公诉

反 思

地下钱庄
为何打不死？

地下钱庄打而不死，正凸

显了我国金融的制度性缺陷：

一是银行体系不合理，外

汇的合理需求没有方便顺畅

的机构来办理，繁缛的手续和

过高的门槛把中小企业和个

人的需求挡在了门外；

二是外汇管制太严格，常

以紧缩来牺牲市场和忽视市

场需求，无法满足沿海发达地

区各种频繁经济活动的迫切

外汇需求；

三是银行的经营机制没

理顺，金融服务不足，有空白

点就有人来填补，有需求就有

市场。

———中国社科院经济

研究所教授张曙光

在我国资本市场还没有

完全开放、资本项目下自由兑

换还未实现时，总会有些钱要

通过地下钱庄进出，这对金融

监管而言，是一个严峻考验。

———重庆社科院金融

研究所所长邓涛

犯罪分子用来造假的公司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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